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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 

[临时措施] 

2021 年 12 月 7 日命令摘要 

 2021 年 12 月 7 日，国际法院就阿塞拜疆共和国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适用(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案中提出的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发

布命令。法院在其命令中指示了保护阿塞拜疆声称的某些权利的临时措施，并命

令双方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加剧或扩大争端的行动。 

 法院审判人员组成如下：多诺霍院长；格沃尔吉安副院长；通卡法官、亚伯

拉罕法官、本努纳法官、优素福法官、薛法官、塞布廷德法官、班达里法官、鲁

滨逊法官、萨拉姆法官、岩泽法官、诺尔特法官；基思专案法官、都德专案法官；

戈蒂埃书记官长。 

* 

* * 

 法院首先回顾，2021 年 9 月 23 日，阿塞拜疆向法院书记官处提交了一份请

求书，就亚美尼亚涉嫌违反 1965 年 12 月 21 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下称《公约》)提起诉讼。 

 阿塞拜疆在其请求书中称，亚美尼亚已经并正在继续“基于阿塞拜疆人的‘民

族或人种’对其实施一系列《公约》所指的歧视行为”。原告特别声称，“亚美尼

亚针对阿塞拜疆人的族裔清洗、文化抹杀和煽动仇恨的政策和行为有系统地侵犯

了阿塞拜疆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阿塞拜疆自己的权利，有违《公约》”。请求书附

有一项请求，要求在法院对此案作出最后裁判前指示临时措施，以寻求保护阿塞

拜疆援引的权利“不受亚美尼亚持续非法行为造成的伤害”。 

  一. 导言(第 13-14 段) 

 法院阐述了这一争端的一般历史背景。法院在这方面回顾，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都是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和国，分别于 1991 年 10 月 18 日和

1991 年 9 月 21 日宣布独立。在苏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一个自治实体

(“州”)，亚美尼亚族人口占多数，位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双方竞相对该地区提出主张，由此导致敌对行动，最终于 1994 年 5 月停火。进

一步的敌对行动于 2020 年 9 月爆发(下称“2020 年冲突”)，持续了 44 天。2020

年 11 月 9 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签

署了一项被双方称为“三边声明”的声明。根据这项声明，自 2020 年 11 月 10

日，“宣布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地区全面停火和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法院注

意到双方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且范围广泛，但指出，原告在本诉讼中援引了《公

约》第二十二条作为管辖权依据，因此，案件的范围受该公约的限制。 



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20-17150 2/7 

 

  二. 初步管辖权(第 15-40 段) 

  1. 一般性意见(第 15-18 段) 

 法院忆及，根据其判例，除非原告依赖的条款从表面上看构成确立法院管辖

权的依据，否则法院不可能指示临时措施，但法院不需要确信其自身对案件实质

问题拥有管辖权。在本案中，阿塞拜疆寻求依据《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和《公约》第二十二条确立法院的管辖权。因此，法院必须首先确定这些条款是

否从表面上看赋予法院就案件实质问题作出裁决的管辖权，从而使法院——如果

其他必要条件得到满足——能够指示临时措施。 

 法院注意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均为公约缔约国，双方均未对《公约》第

二十二条或任何其他条款提出保留。 

  2. 存在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第 19-28 段) 

 法院回顾，《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法院的管辖权以是否存在与《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为条件。由于阿塞拜疆援引了一项国际公约中的仲裁条款

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法院必须查明原告申诉的行为和不作为是否能够归属于

该文书条款的范围，法院是否因此拥有受理该争端的属事管辖权。 

 法院指出，为了确定在提出请求书时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争端，它特别考虑了

双方之间交换的任何声明或文件。在这样做时，它特别注意“声明或文件的作者、

其预期或实际收件人及其内容”。争端的存在是由法院客观确定的问题；这是一

个实质问题，而不是形式或程序问题。 

 法院指出，阿塞拜疆辩称，亚美尼亚已违反并继续违反《公约》第二、三、

四、五、六和七条规定的义务，并声称亚美尼亚除其他外，对从事种族清洗的

做法负有责任。阿塞拜疆特别指出，在 2020 年冲突之后，亚美尼亚阻止流离失

所的阿塞拜疆族人返回以前由亚美尼亚控制的地区，手段是拒绝分享信息，说

明其先前居所所在地区内的雷场情况，以便进行扫雷行动。阿塞拜疆还声称，

亚美尼亚对下列行为负有责任：通过仇恨言论和传播种族主义宣传，煽动对阿

塞拜疆民族或族裔人口的仇恨和暴力，包括在政府最高层煽动这种仇恨和暴力；

窝藏“武装的族裔民族主义仇恨团体”；在社交媒体上从事、赞助或支持虚假信

息活动；未能调查违反《公约》规定的涉及阿塞拜疆族人的义务的行为和保全

与之有关的证据。 

 法院认为，在提出请求书之前，双方之间的交流表明，对于亚美尼亚据称犯

下的某些行为或不作为是否导致违反其在《公约》下承担的义务，双方意见不一。

法院指出，根据阿塞拜疆的说法，亚美尼亚以各种方式违反了《公约》规定的义

务，而亚美尼亚否认它犯下了任何被指控的违反行为，否认所指控的行为属于《公

约》的范围。法院指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后者履行根据《公约》所作承诺

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 2020 年冲突后双方外交部长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和 2020 年 12 月 22 日进行的第一次信函往来中已经很明显。法院认为，双方随

后的交流进一步表明了意见的分歧。就本诉讼而言，法院忆及，不需要确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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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违反亚美尼亚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的任何行为，这项认定只能在审查

案件实质问题的过程中作出。在就临时措施发布命令的阶段，法院的任务是确定

阿塞拜疆申诉的行为和不作为是否能够归属于《公约》条款的范围。法院认为，

在阿塞拜疆指控亚美尼亚所犯的行为和不作为中，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归属于《公

约》条款的范围。 

 因此，法院认定，在现阶段有充分的依据初步确定双方之间存在与《公约》

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争端。 

  3. 程序性先决条件(第 29-39 段)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程序性先决条件，法院指出，根据该条，争

端只有在“不能以谈判或以本公约所明定的程序解决”的情况下才可提交法院。

在这方面，法院忆及，它先前曾裁定，《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在法院审理案件

之前必须满足的程序性先决条件。法院还忆及，它还曾认定，其管辖权的上述先

决条件是替代性的，而不是累积性的。由于阿塞拜疆未提出其与亚美尼亚的争端

已提交“公约所明定的程序”，该程序的开始是根据《公约》第十一条提交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法院将只确定该争端是否是第二十二条所指的“不能以谈判解决”

的争端。此外，《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只有在争端各方未商定其他解决方式的

情况下，才可应争端任何一方的请求将争端提交法院。在这方面，法院指出，双

方均未提出他们已商定其他解决方式。因此，在诉讼程序的这个阶段，法院将审

查从表面上看阿塞拜疆是否真正试图与亚美尼亚进行谈判，以期解决双方关于亚

美尼亚履行《公约》规定的实质性义务的争端，以及阿塞拜疆是否尽可能地进行

这些谈判。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所载的谈判前提条件，法院认为，谈判不同于单纯

的抗议或争辩，需要一方真正尝试与另一方进行讨论，以期解决争端。在试图或

已经开始谈判的情形中，只有在谈判尝试不成功或谈判失败、徒劳无功或陷入僵

局的情况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才算满足。为了满足这一前提条件，“谈判的主题必

须与争端的主题有关，而争端的主题又必须与有关条约所载的实质性义务有关”。 

 法院指出，正如所收到的材料所证明的那样，阿塞拜疆在 2020 年 11 月签署

《三边声明》之后，在各种双边交流中指控亚美尼亚违反了《公约》规定的义务。

特别是，双方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通过一系列外交照会进行了信

函往来，并举行了几轮双边会议，讨论双方就据称违反《公约》所规定义务的问

题进行谈判的程序模式、范围和议题。 

 法院指出，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外交部长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2 日通过信函进行第一次交流，到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举行最后

一次双边会议，双方的立场看似没有变化。尽管双方能够就某些程序模式达成一

致，包括时间表和讨论议题，但在涉及阿塞拜疆指控亚美尼亚不履行《公约》所

规定义务的实质性事项方面，没有取得类似的进展。法院掌握的关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和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举行的双

边会议的资料表明，在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方面缺乏进展。此外，法院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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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似乎都承认，双方之间为解决阿塞拜疆针对亚美尼亚提出的与《公约》有关

的申诉而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法院认为，尽管阿塞拜疆在双边交流中指控亚美

尼亚违反了《公约》规定的若干义务，而且双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

书面交流和会议，但它们关于亚美尼亚据称不履行《公约》义务的立场似乎没有

改变，谈判似已陷入僵局。因此，在法院看来，截至提交请求书之日，双方之间

关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尚未通过谈判解决。 

 法院忆及，在诉讼程序的这个阶段，法院只需决定自身是否具有初步管辖权，

法院因此认定，《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程序性先决条件似已得到满足。 

  4. 关于初步管辖权的结论(第 40 段) 

 鉴于上述情况，法院得出结论，只要双方之间的争端涉及《公约》的“解释

或适用”，根据《公约》第二十二条，法院即具有受理本案的初步管辖权。 

  三． 寻求予以保护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与所请求的措施之间的联系(第 41-58段) 

 在审议寻求予以保护的权利时，法院指出，法院根据《规约》第四十一条指

示临时措施的权力的目的是，在法院对案件实质问题作出裁决之前，保全案件各

当事方所主张的各自权利。因此，法院必须关注通过这种措施保全其随后可能判

定属于任何一方的权利。因此，法院只有在相信请求采取此类措施的一方所主张

的权利至少是看似合理的情况下，才可行使这一权力。 

 不过，法院补充说，在诉讼程序的这个阶段，不需法院明确确定阿塞拜疆希

望受到保护的权利是否存在；它只需要决定阿塞拜疆根据案情主张并正在寻求予

以保护的权利是否看似合理。此外，寻求予以保护的权利与所请求的临时措施之

间必须存在联系。 

* * 

 法院指出，《公约》在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种族歧视方面对缔约国规定了

一些义务。法院还指出，《公约》第二、三、四、五、六和七条旨在保护个人免受

种族歧视，并忆及，在尊重《公约》所载个人权利、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

义务与缔约国寻求履行义务之间存在关联。法院在以往援引《公约》第二十二条

作为其管辖权依据的案件中也曾忆及这种关联。 

 法院还忆及，公约缔约国只有在所申诉的行为构成《公约》第一条所界定的

种族歧视行为的情况下，才可援引上述条款规定的权利。在请求指示临时措施的

情况下，法院审查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是否至少是看似合理的。 

 根据双方提供的资料，法院认为，阿塞拜疆所主张的权利中至少有一部分是

《公约》所述的看似合理权利。据称亚美尼亚未能谴责阿塞拜疆所称的武装族裔

民族主义仇恨团体在其领土内煽动对阿塞拜疆族人实施暴力的活动，也未能惩处

应对这些活动负责者，被指由此遭到侵犯的权利就是这种情况。关于阿塞拜疆所

主张的涉及亚美尼亚在地雷方面的被控行为的《公约》所述权利，法院忆及，阿

塞拜疆声称这一行为是长期种族清洗运动的一部分。法院确认，将某一民族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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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的人驱逐出某一特定地区并阻止他们返回的政策可能牵涉到《公约》所述权利，

而且这种政策可以通过各种军事手段来实施。然而，法院并不认为《公约》貌似

规定亚美尼亚有任何义务采取措施使阿塞拜疆能够排雷或停止埋设地雷。阿塞拜

疆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表明亚美尼亚在地雷方面的指称行为的“目的或效果是

使属于阿塞拜疆民族或族裔的人的权利在平等基础上的承认、享有或行使遭到丧

失或减损”。 

 法院然后探讨阿塞拜疆所主张的权利与所请求的临时措施之间存在联系的

条件。在这方面，法院忆及，在诉讼程序的这个阶段，阿塞拜疆所主张的权利仅

有一部分被认定是看似合理的。因此，法院将仅限于审议这些权利与阿塞拜疆所

请求的措施之间是否存在必要联系。 

 法院认为，阿塞拜疆所请求的其中一项措施与其试图保护的看似合理权利

之间存在联系。这一措施的目的是确保亚美尼亚领土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参

与煽动和鼓动针对属于阿塞拜疆民族或族裔的人的种族仇恨和出于种族动机的

暴力行为。法院认为，这一措施旨在保全阿塞拜疆根据《公约》援引的貌似合

理的权利。 

 因此，法院的结论是，阿塞拜疆所要求的一些权利与所要求的一项临时措施

之间存在联系。 

  四.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风险及紧迫性(第 59-67 段) 

 法院忆及，根据《规约》第四十一条，在作为司法程序标的的权利可能受到

无法弥补的损害时，或在据称的无视这些权利的行为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时，

法院有权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然而，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法院才会行使指示临时

措施的权力，即在法院作出最后裁决之前，存在所主张的权利受到无法弥补的损

害的真实和迫切风险。当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行为可在法院对案件作出最

后裁决之前“随时发生”时，紧迫性条件即被满足。因此，法院必须审议在诉讼

的这个阶段是否存在这种风险。法院在就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作出裁决时，并不

需要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行为，而是要确定情况是否需要指示临时措施，

以保护该文书规定的权利。在本阶段，法院不能作出明确的事实认定，每一方就

案件实质问题提出论据的权利不受法院关于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的裁决的影响。 

 法院随后审议被其认定为看似合理的那些权利是否可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

害，以及是否存在紧迫性，即在法院作出最后裁决之前，是否存在这些权利受到

无法弥补的损害的真实和迫切风险。 

 法院忆及，在以往涉及《公约》的案件中，法院曾指出，第五条(子)、(丑)、

(寅)、(卯)和(辰)款规定的权利所具有的性质是，对这些权利的妨害能够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害。法院认为，对源于《公约》第四条的个人不受种族仇恨和歧视的权

利而言，这一说法也是正确的。 

 法院认为，《公约》第四条禁止的行为，如宣传种族仇恨和煽动种族歧视，或

煽动基于民族或族裔本源对任何群体实施暴力行为，可能会造成普遍带有种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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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属于受保护群体的个人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这种破坏性影响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身体伤害或心理伤害和痛苦的风险。 

 鉴于这些考虑因素，法院得出结论认为，被指无视法院认为看似合理的权利

的行为可能会对这些权利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而且存在紧迫性，即在法院对本

案作出最后裁决之前，存在造成这种损害的真实和迫切风险。 

  五. 结论和将采取的措施(第 68-75 段) 

 法院从上述所有考虑因素中得出结论认为，法院《规约》规定的指示临时措

施的条件已得到满足。因此，在作出最后裁决之前，法院有必要指示采取某些措

施，以保护阿塞拜疆所主张的上述权利。当一方请求采取临时措施时，法院有权

根据《规约》指示采取全部或部分不在请求范围内的措施。 

 在本案中，法院在审议阿塞拜疆所请求的临时措施的条件和案件的情况后认

定，所指示的措施不必与所请求的措施相同。法院认为，在对本案作出最后裁决

之前，亚美尼亚必须根据《公约》规定的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煽动和

提倡针对属于阿塞拜疆民族或族裔的人员的种族仇恨，包括防止其领土内的组织

和个人的此种行为。 

 法院忆及，阿塞拜疆曾请求法院指示旨在确保不加剧与亚美尼亚的争端的措

施。法院在指示为保全特定权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时，只要认为情况需要，也可

以指示采取临时措施，以防止争端加剧或扩延。在本案中，法院在审议所有情况

后，认为有必要向双方指示另一项旨在确保其争端不会加剧的措施。关于阿塞拜

疆请求法院指示临时措施，指示亚美尼亚“采取有效措施，收集与针对阿塞拜疆

族人的出于族裔的犯罪指控有关的证据、防止破坏和确保保全此种证据”，并定

期提交关于临时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法院认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这些措

施是不必要的。 

  六. 执行段落(第 76 段) 

 出于这些原因， 

 法院， 

 指示采取下列临时措施： 

 (1) 一致， 

 亚美尼亚共和国应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煽动和提倡针对属于阿塞拜疆民族或族裔的人员的种族仇

恨，包括防止其领土内的组织和个人的此种行为； 

 (2) 一致， 

 双方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加剧或扩延法院所受理的争端，或增

加争端解决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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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泽法官对法院的命令附上声明。 

* 

* * 

  岩泽法官的声明 

 岩泽法官指出，根据《公约》第四条，在采取旨在根除煽动种族仇恨行为的

措施时，必须“充分顾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原则”，包括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权的

行使可受到某些限制，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允许作出此种限制。旨在根除煽动

种族仇恨行为的措施必须满足这些条件。 

 本案双方在其近期历史上曾两度发生针对彼此的大规模敌对行动。岩泽法官

强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指示亚美尼亚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煽动和

提倡针对属于阿塞拜疆民族或族裔的人员的种族仇恨。 

 


